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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 

关于假日工作签证安排的谅解备忘录 

 

为加强两国联系，加深两国青年相互理解，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（简称“双方”）就签发“假日工作”签证

达成如下谅解： 

第一条 “假日工作”签证的发放 

（一）在符合本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情况下，澳大利亚将根据

其国内法律和程序，向满足下列要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签发

临时居留期为十二（12）个日历月、可多次入境的“假日工作”

签证或许可，每年签发数量最多 5000 个： 

1．主要目的是在澳大利亚度假，居留时间不超过十二

（12）个日历月； 

2．提出签证申请时至少年满十八（18）周岁，但未满三

十一（31）周岁； 

3．无需要抚养的子女同行； 

4．持有有效护照，并拥有续程旅行票证或购买续程旅行

票证的充足资金； 

5．拥有充足资金，可维持拟在澳大利亚假日工作期间的

个人生活； 

6．符合澳大利亚法律关于健康和品行的要求； 

7．此前未参加过澳大利亚的“假日工作”安排或“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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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日”项目； 

8．拥有高等教育学历，或已成功完成至少两（2）年的大

学本科学习；及 

9．经评估认定，英语熟练程度至少达到使用水平。 

（二）澳大利亚政府可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提交“假日

工作”签证申请的方式和地点。“假日工作”签证申请须在依此

确定的地点提交。 

（三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申请者须支付与签证申请相关的任

何费用。 

（四）澳大利亚政府根据其国内法律法规，可拒绝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民根据本谅解备忘录提交的签证申请。 

第二条 入境、居留和工作条件 

（一）遵照第一条规定，澳大利亚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

“假日工作”签证申请者在澳居留十二（12）个日历月。在此期

间，遵照澳大利亚法律，“假日工作”签证持有者可离开澳大利

亚并持此签证再次进入澳大利亚。 

（二）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持“假日工作”签证进入澳大利亚

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澳大利亚法律法规。 

（三）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在澳的“假日工作”签证持有者不

得从事与“假日工作”安排目的不符的工作。双方均不希望“假

日工作”签证持有者在其访问的十二（12）个日历月期间都从事

工作。特别是，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此类签证持有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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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以度假作为根据“假日工作”签证安排在澳居留的主

要目的，工作仅为度假的附属活动；并且 

2．除非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允许，否则不得在其居留期

间为同一雇主工作超过六（6）个月。 

（四）澳大利亚政府不允许“假日工作”签证持有者访澳期

间接受超过四（4）个月的学习或培训。 

（五）依照澳大利亚相关法律法规，根据本谅解备忘录已获

“假日工作”签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能会被拒绝进入澳大

利亚领土，或被要求离开澳大利亚领土。要求此类中国公民离开

澳大利亚，应依照相关法律和程序执行。 

（六）“假日工作”签证持有者不得在其“假日工作”签证

许可的十二（12）个日历月之后继续凭此签证在澳大利亚居留。 

第三条 审议 

根据双方决定，在本谅解备忘录生效之日起三（3）年内，

双方将就本谅解备忘录的实施情况进行审议，包括但不限于第一

条（一）款的规定。作为审议的一部分，双方将考虑修改本谅解

备忘录，以期达成一项互惠的假日工作安排。 

第四条 中止 

遵照第六条（三）款，澳大利亚政府出于公共管理、公共健

康、社会治安、公共安全或移民风险等原因，可暂时部分或全部

中止实施以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“假日工作”签证持有者进入

澳大利亚或在澳大利亚居留的条款。任何此类中止将立即通过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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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渠道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任何此类关于中止的书面通知将规

定中止结束的日期。在中止期间，澳大利亚政府将不执行本谅解

备忘录项下任何有关已中止条款的规定。 

第五条 修改 

（一）双方可在任何时间，通过外交渠道以书面形式对本谅

解备忘录进行修改。 

（二）任何此类修改的生效日期将在外交信函中予以确定。 

第六条 生效及有效期 

（一）本谅解备忘录将于以下日期起生效： 

1．双方共同决定并通过外交渠道书面通知对方的日期；

或 

2．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书面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，其已完成有关本谅解备忘录生效的国内程序的次月首日。 

（二）除非被终止，本谅解备忘录将持续有效。 

（三）澳大利亚政府可通过外交渠道以书面形式通知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终止本谅解备忘录。在上述情况下，终止时间将为

以下两者中较晚的日期： 

1．在书面通知中确定的终止日期；或 

2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到此书面通知之日起的第九十

（90）日。 

（四）尽管本谅解备忘录部分或全部条款可能被终止或中

止，遵照澳大利亚法律法规，对于（在此类终止或中止生效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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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）已获得有效“假日工作”签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只要

该签证仍然有效，则其将被允许根据该签证条件进入澳大利亚和

（或）在澳大利亚居留。 

第七条 争端解决 

双方如对本谅解备忘录的解释和/或适用产生任何争议，将

通过直接谈判和磋商解决。 

 

 

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在堪培拉签署，一式两份，每份均以

中文和英文写成。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 

 

 

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             澳大利亚政府 

代表           代表 

 

 


